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切实
加强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

业局，各大企业：

当前我省正值盛夏，多地持续高温。根据气象预测，未来几

天我省仍维持高温天气，全省大部分市县城区最高气温将达 35℃

以上。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切实做好我省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，根据《防暑降温措

施管理办法》（安监总安健〔2012〕89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站位，压紧压实主体责任

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高

温天气劳动保护的重要性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到位

的执行力，指导督促用人单位认真做好高温天气期间的生产组织

和管理，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。积极分析研判高温天气劳动

安全形势，压紧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和用人单位主体责任，指导督

促用人单位全面落实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（安监总安健

闽人社办〔2024〕11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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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2〕89 号）有关规定，切实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二、加强督导，确保高温天气安全生产

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督促用人单位根据生产

特点和具体条件，科学合理安排工作，采取适当增加劳动者的休

息时间、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，确保安全生产。日最高

气温达 40℃以上，用人单位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

气温达到 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

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 小时，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

规定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

高气温达到 35℃以上、37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

等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

劳动者加班。对不适宜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，用人单位要及时

协商调整工作任务，且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℃以

上的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作业及在 33℃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。用

人单位要在高温天气户外工作场所或高温工作场所配备必要的防

暑降温设备设施，为从事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

个人防护用品、防暑降温饮料、保健用品等，营造安全舒适的工

作环境。

三、严格执行，落实高温津贴待遇

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《福

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关于调整夏季高温津贴标准

的通知》（闽人社发〔2019〕3 号）要求，即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

业、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安排劳动者在 35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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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

所温度降低到 33℃以下的，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。5 月份

按实际高温天数 12 元/天计发，6-9 月按 260 元/月计发或按实际

高温天数 12 元/天计发。用人单位发放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，

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，且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充抵高

温津贴。

四、积极宣传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

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宣传渠

道，普及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知识，引导用人单位自觉遵

守防暑降温、高温津贴等有关规定，增强劳动者在高温环境或高

温天气作业时的自我保护能力。要持续保持举报投诉渠道畅通，

依法受理和查处违反高温天气期间工作时间、高温津贴等规定的

行为。要加大对用人单位遵守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情

况的监督检查力度，以室外露天作业和高温区域作业的建筑施工、

交通运输、物流快递、船坞码头、环境卫生、加工制造、电力电

网等行业为重点，认真组织开展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专项行动，依

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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